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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区检察院被授予“全市党性教育示范点”
近期，市委市直机关工委授予“全市党性教

育示范点”两家，市中区检察院作为五区一市机
关单位代表获得殊荣。10月15日上午，在该院
西楼大厅举行了“全市党性教育示范点”揭牌仪
式。

市检察院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张兆琰，
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副书记林志松。市中区委副书
记田丙昆，市中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厚兴，
市中区检察院党组书记、院长邵泽新，市检察院
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刘永平，市中区委区直机关
工委书记谢斌，市中区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
察长魏常建，党组成员、副检察长孙益群，党组
成员、机关党委书记李莉等出席了揭牌仪式。

据悉，近年来，市中区检察院党组坚持把党
的建设作为促进检察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多措
并举深入推进党建工作，机关党建规范化、标准
化建设走在全市、全省前列。抓班子、带队伍、
强党建，先模典型不断涌现，打造出一支信念坚
定、执法为民、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检察铁
军"，走出了一条以党建带队建促发展的新路
子，为新时代检察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记者 苏羽 摄影报道）

10 月 15 日，市中区委副书记田丙昆，
市中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厚兴实地调
研市中区检察院党建工作。市中区检察院
党组书记、院长邵泽新，市中区委区直机关
工委书记谢斌，市中区检察院党组副书记、
副检察长魏常建，党组成员、副检察长孙益

群，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李莉，机关党
委专职副书记刘宝忠等参加调研活动。

田丙昆、李厚兴先后实地察看了党建
风采长廊、党史展厅、党建展厅，特别是
深入到每一处党员学习活动室，查阅有关
资料，阅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党课书写板和党课讲稿，观看党建视
频，对该院主题教育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并提出了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在检察服
务中心田丙昆、李厚兴实地察看了服务群
众窗口和便民点建设情况，对加大精细化
措施给予指导。

调研中，田丙昆、李厚兴对市中区检
察院抓党建带队建促发展的经验举措给予
了充分肯定，并就争创省级党建品牌、在
服务发展中乘势而上、担当作为，充分发
挥检察队伍的职责作用提出了有关要求。

（记者 苏羽 摄影报道）

市中区领导实地调研市中区检察院党建工作

9月30日下午，台儿庄区综合行政执
法局深化“强基础、转作风、树形象”活
动会议暨主体教育专题党课在党校召开，
局党组书记、局长单德轩讲话，全体班子
成员、中层以上干部及在职人员参加会
议。会议由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龙主
持。

培育和践行“爱乡爱岗、夙兴奉献”
精神，进一步做好强基础工作。各中队、
科室要根据目前的实际状况，好好地谋划
一下今后及明年的工作打算，把目标、任
务、措施都及早定下来，然后有序推进。
联合相关部门做好基础性工作调研，结合
实际推动执法重心下移，推动综合执法全
面实施，建立健全联席会议制度、部门协
调机制、镇街协调机制、行政执法与司法
衔接机制等工作机制，全面提高执法水平
和管理效能。同时进一步明确完善科级干
部分工，细化科室承担的任务职责，促进
整体工作效率的提升，形成“工作有研

究、事事有人做、事事出精品”的工作格
局。

培育和践行“创新担当、精细服务”
精神，进一步做好转作风工作。坚持

“实”“新”，切实履行好职责。狠抓市容
市貌提升城市品质，清理店外店经营、流
动摊点、野广告，拆除无审批手续、不符
合规划要求、存在安全隐患、影响市容市
貌的各类户外广告。实行“交警+城管”
联合执法模式，完善施划一批停车泊位，
引导沿街机关、企事业单位开放停车位。
联合规划、住建等部门，合理选址新建停
车场，全面规范车辆乱停乱放，续签公共
自行车运营合同，提倡低碳出行，减轻停
车压力。常态监管餐饮业油烟污染，全面
取缔城区内露天烧烤大排档，严格落实建
筑垃圾处置核准，规范渣土运输。长效推
进镇域环境整治工作，重点围绕六项重点
工作展开，时刻保持镇域内的容貌环境常
洁常新。继续巩固违法建设三年治理行动

成果，完善“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长
效管控机制，强化日常巡查监控，对新增
违建即查即拆，加大“拆旧止新”力度。
在高效运行数字化城管上下工夫，推进城
市管理更加精细。拓展城市管理7个子系
统，对单元格所有部件（事件）进行信息
采集，做到实时监控，发现问题立即派送
任务即时整改。进一步完善网格化管理模
式，实行定人、定岗、定责工作格动态管
理，形成“网中多格、格中定人、格中有
责、格乱问责”的工作格局。完善绩效考
核细则，调整市容环境长效保持在考核中
的比重，重点量化管理效能和长效成果巩
固，通过全方位绩效考核，严格兑现奖
惩，推动长效化管理的目标实现。

培育和践行“法治尚德、包容致诚”
精神，进一步做好树形象工作。深化依法
行政，完善执法公示制度，将各类执法事
项的法律依据、执法标准、执法程序、执
法流程、裁量权基准、处罚决定等向社会

公示，接受社会监督。推行执法案件评查
制度，完善行政执法案件评查标准。丰富
党建品牌，抓党建促队伍，抓队伍促管
理，抓管理促形象，积极培育“精细城
管、执法致诚”党建品牌。完善队伍建设
制度，做好制度的立改废工作，使局内部
管理有章可循、有序有效、规范运行。深
入贯彻落实领导班子“一岗双责”责任
制，加强党员干部的日常监管，定期梳理
城管领域的廉政风险点。坚持以人为本、
执法为民理念，妥善处理执法中涉及人民
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做到依法执
法、严格执法、科学执法、文明执法。同
时抓好意识形态工作，发挥以文辅政作
用，充分利用现有媒体资源，营造全方
位、多层次、高频度、大范围的正向宣传
氛围，让正能量占领宣传主阵地，成为舆
论主旋律，不断提升城管的知名度和美誉
度。

（通讯员 王文静）

强基础 转作风 树形象
台儿庄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召开主题教育专题党课

为进一步优化道路通行能力，保证交通环境有序安全畅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山东
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 等法律法规，
公安交警部门决定自10月16日起，对市中区部分道路路段采取
禁止机动车停靠等交通管理措施，对违法车辆依法抓拍取证、处
罚、拖移违停机动车。

禁止机动车停靠路段分别为西昌路自十里泉路至北外环路
段；青檀路自十里泉路至北外环路段；振兴路自十里泉路至北马
路路段；中兴大道自东外环至西昌路路段；建国巷自鑫昌路至建华
路路段；双山路自卓山路与双山路路口南200米（国昌检测公司门
口）至北外环路段，每日07:00—19:00；卓山路自青檀路至双山
路路段，每日07:00—19:00。此外，龙庭路自光明路至龙头路路
段，取消临时停车泊位，禁止机动车停靠。龙庭路与光明路路口：
机动车全天由北向南禁止直行、禁止左转弯。取消龙头路与龙庭
路 路 口 ： 每 日 07:00—09:00、 11:00—14:00、 17:00—19:
00，机动车南北方向禁止直行、禁止左转弯。 （记者 苏羽）

市中公安分局交通警察大队

调整部分道路交通管理措施

自市公安局市中公安分局解放北路派出所试点“块警务”模
式以来，辖区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显著提升。10月中旬，该模
式将在市中城区全面推开。

据了解，市公安局市中公安分局以110接处警为突破口，积
极探索、大胆实践，创新推出了多部门联动，集成化接警、科学
化派警、“块域”化巡防、高效化处警的110接处警工作模式。
在解放北路块域运行以来，派出所接处警量由过去的日均10.1
起降至日均1.9起，大幅下降81.2%，招手报警、实时救助成为
常态，即时处置案事件日均15起，处结率达99%。

据市中公安分局特警大队民警马永良介绍，目前，“块警务”模
式将城区划分为八个区块，融合了派出所、特巡警、交警等警种，在
辖区进行24小时动态巡逻出警，快速处置辖区警情。“‘块警务’对
日常的纠纷、交通事故、酒驾、无牌车辆、交通拥堵等警情进行全覆
盖巡处，因为动中出警、动中巡逻、有警出警，24小时在街面。”马
永良说，“百姓报警后，能第一时间最快到达现场处置，将警情控制
在萌芽状态，大大提高了见警率、管事率、处结率。”（记者 苏羽）

市中公安分局

全面推开“块警务”模式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国庆节前夕，市中区
检察院结合正在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
了迎国庆系列教育活动。图为该院干警共同书写迎国庆对联。

（通讯员 武兴才 曹莹 摄）

为广泛动员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绿色出行，促进社会公众形成绿色生活方式的理念，9日，市中交警大队联
合云驰北汽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走进联通换乘中心、新昌百货批发市场、东湖公园开展“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
交出行”宣传周活动。引导市民积极参与到“公交优先 绿色出行”的行列中来，减少汽车尾气排放，让城市
空气更清新，蓝天更蓝，环境更优美，携手共建绿色枣庄。 （记者 苏羽 通讯员 张伟 摄）

10月11日，全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媒体沟通会召开，
市公安局交巡警支队向社会曝光“酒驾”严重违法驾驶人 273
名，实名公布了3名终生禁驾人员名单及典型案例2则；突出违
法车辆19辆、高危风险运输企业8家、事故多发路段1处。

目前，我市公安交警部门正在紧紧围绕2019年道路交通事
故预防工作攻坚行动这项中心工作，全警动员，全力以赴，认真
履行职责，持续精准发力，坚持公路、城市、农村齐头并进，盯
紧营运客车、旅游包车、“营转非”大客车、货车、危化品运输
车、接送学生车辆、农村面包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车等重点
车辆，严查严控超速、逆行、违法变更车道、占道行驶、超载，
客车凌晨2时至5时违规运行，农村面包车超员，“黑校车”、无
证驾驶，低速载货汽车、三轮车违法载人，假牌套牌，逾期未检
验、已注销或达到报废标准仍违法上路行驶等严重交通违法，持
续深化“五大行动”，严防发生较大以上交通事故，同时，切实
做好应急管理，主动加强与气象部门的协作配合，密切关注天气
变化，确保快速反应、有效处置，确保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持
续稳定。 （记者 苏羽 摄影报道）

市公安局交巡警支队

做好道路交通事故预防工作

在10月11日召开的全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媒体沟通会
上，市公安局交巡警支队公布终生禁驾人员名单3名，突出违法
车辆19辆，高危风险运输企业8家，事故多发路段1处。

终生禁驾人员名单为：徐德伟，驾照C1，交通肇事逃逸构
成犯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缓刑三年。杨加舍，驾照
B2，交通肇事逃逸构成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李士光，驾照 B2，交通肇事逃逸构成犯罪，判处有期徒刑二
年，缓刑两年。

交通事故多发运输企业为：枣庄市峰瑞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枣庄市宝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滕州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

交通违法多发运输企业为：山东省枣庄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枣庄市锐通运输有限公司、山东国晖物流有限公司、枣庄东顺汽
车运输有限公司、滕州市交通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西岗危险品
运输分公司。

事故多发路段为：9月1日至10月8日，路号为60055的中
兴大道 1007 公里至 1002 公里 300 米路段，共发生交通事故 8
起、1人死亡、1人受伤。

据了解，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九
十一条、九十二条、第一百零一条等相关规定，由公安机关
对这 273 名酒驾驾驶人作出了驾证记 12 分、罚款 1000 元、暂
扣驾证 6 个月的处罚；对这 3 名因交通事故逃逸构成犯罪的驾
驶人，作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
驶证的行政处罚；对多次违法未处理重型货车、大客车、营
运车进行督促整治；对高风险运输企业进行约谈，联合相关
部门下发督办通知书，限期整改；协同相关部门对事故多发路
段加强整改和安全警示。 （记者 苏羽）

曝光8家高危风险运输企业

10 月 11 日，记者从全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媒体沟通
会获悉，市公安局交巡警支队公布了道路交通事故 2 起典型案
例。

2019年4月14日4时许，李某某驾驶鲁QS1***号重型自卸
货车沿滕州市笃西公路由西向东行驶至滕州市晶泰玻璃厂门口
时，与同向行驶的闵某驾驶的二轮电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闵某
当场死亡，两车不同程度损坏。事故发生后，李某某驾车逃逸。
2019年4月14日4时55分，李某某电话报警后，到现场投案自
首。经事故认定，李某某驾驶重型自卸货车行驶时路况观察不
清、未保持安全距离、疏忽大意、操作不当、交通肇事后逃逸，
承担此次事故全部责任。

2019 年 2 月 24 日 5 时许，徐某某驾驶无牌重型自卸货车，
沿滕平公路由东向西行驶至滕州市东郭镇中村路口处时，撞上由
西向东步行的林某某，致林某某死亡。事故发生后徐某某驾车逃
逸。经法医鉴定：林某某因碰摔致使颅脑损伤死亡。经认定，徐
某某驾驶机动车行驶时疏忽大意、路况观察不清、操作不当、事
故后驾车逃逸，承担此次事故全部责任。 （记者 苏羽）

公布2起道路交通事故典型案例


